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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1    证券简称：新大洲 A   公告编号：临 2017-025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 2017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本公司及下属控股企业与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物流”）

承担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本田”）部分摩托车整车及部

品运输及仓储服务。2017 年度预计情况如下： 

（以下表格中除特别说明，单位均为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7 年度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提

供货物运输

仓储服务 

新大洲本

田 

运输、仓

储 

市场公开

竞标 
9,023.99 2,652.80 9,271.15 

2016 年度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

提供货物

运输仓储

服务 

新大洲

本田 

运输、

仓储 
9,271.15 9,505.14 43.11% -2.46% 

日期：

2016年 4

月 29 日，

网站：巨

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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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号：

2016-04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2）本公司原二级子公司上海新大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

物业”）向新大洲本田提供物业服务，并收取一定的物业管理费。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已出售新大洲物业 100%股权。2016 年度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提供

物业管

理服务 

新大洲

本田 

物业管

理 
241.12 279.5 56.37% -13.74% 

日期：

2016年 4

月 29 日，

网站：巨

潮资讯

网，编号：

2016-04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3）本公司 2016 年度作为主要股东向新大洲本田派驻一定数量的高级管理人

员，向新大洲本田收取驻在员经费。本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完成了新大洲本

田 50%股权转让的过户手续，2017 年本公司不再向新大洲本田派驻高级管理人

员。2016 年度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提供

新大洲

本田 
驻在员 501.45 518.00 100% -3.19% 

日期：

2016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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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 月 29 日，

网站：巨

潮资讯

网，编号：

2016-04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2、本公司下属控股企业与本公司合营企业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能源科技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能源科技公司因使用锅炉及员工取暖的需要，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

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九集团”）购买少量煤炭，

并由本公司三级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物流”）

进行运输。2017 年度预计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7 年度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销

售原煤 

能源科技

公司 

销售原

煤 

按照市场

价格确定 
12 4.30 10.99 

向关联人提

供货物运输

服务 

能源科技

公司 

货物运

输 

按照市场

价格确定 
0.90 0.00 0.77 

合计    12.90 4.30 11.76 

2016 年度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

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销售

原煤 

能源

科技

公司 

销售原

煤 
10.99 17.00 0.03% -35.35% 

日期：

2016年 4

月 29 日，

网站：巨

潮资讯

网，编号：

201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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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

人提供

货物运

输服务 

能源

科技

公司 

货物运

输 
0.77 2.00 0.003% -61.50% 同上 

合计   11.76 19.00  -38.11%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与能源科技公司的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完成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绝对值较

小,比较基数较小，执行属于正常。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独立董事经核查，认为本公司与能源科技公司的 201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完成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主要是因

为绝对值较小,比较基数较小，执行属于正常。 

3、本公司及下属控股企业与本公司参股企业 SANLORENZO S.P.A.的日常

关联交易 

SANLORENZO S.P.A.（以下简称“SL”）向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海南圣帝

诺游艇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帝诺游艇会”）、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新大洲

圣劳伦佐游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游艇”）提供技术资料、派遣部分

人员提供培训和支持性服务等。2017 年度预计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7 年度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关联人提供

技术资料、模

具 

SL 

技术资

料、进口

模具 

协议约定 7.3 0 44.25 

关联人派遣

员工 
SL 

派遣员

工 
协议约定 100 0 45.02 

向关联人租

用模具 
SL 

模具租

金 
协议约定 0 0 35.75 

合计    107.30 0 125.02 

2016 年度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关联人

提供技

术资料、

进口模

具 

SL 

技术资

料、进口

模具 

44.25 51.15 100% -13.49% 

日期：

2016年 4

月 29 日，

网站：巨

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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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号：

2016-040 

关联人

派遣员

工 

SL 
派遣员

工 
45.02         58.45 100% -22.98% 同上 

向关联

人租用

模具 

SL 
模具租

金 
35.75 109.60 100% -67.38% 同上 

合计   125.02 219.20 100% -42.97% 同上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与 SL的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完成

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公司业务向食品产业

转型，游艇产业业务收缩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独立董事经核查，认为本公司与 SL 的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完成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公司业务

向食品产业转型，游艇产业业务收缩所致。 

4、本公司下属控股企业与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阳

牛业”）及其全资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恒阳牛业及其全资子公司委托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萝北恒阳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萝北恒阳”）、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恒阳”）、恒

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阳香港”）向恒阳牛业的海外全资子公司或

其他指定的境内、境外供货方进口或购买冷冻猪肉、牛肉。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恒阳”）及萝北

恒阳从恒阳牛业及其全资子公司购买冷冻猪肉、牛肉产品。 

因恒阳牛业的全资子公司众多，由于全部是同一实际控制人陈阳友先生，因

此以下简化为同一位关联人即恒阳牛业。 

2017 年度预计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7 年度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销

售冷冻猪肉、

牛肉 

恒阳牛业

及其全资

子公司 

销售 保障公司该

项业务收入

毛利率不低

于 3% 

70,000 62 3,817.98 

向关联人进

口或购买冷

冻猪肉、牛肉 

恒阳牛业

海外全资

子公司 

进口或

购买 
49,000 1,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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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购

买冷冻猪肉、

牛肉 

恒阳牛业

及其全资

子公司 

购买 

同质量产品

价格等于或

略低于竞品

价格 

20,000 698 1,295.10 

合计    139,000 2,160 5,113.08 

2016 年度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销售

冷冻猪

肉、牛肉 

恒阳牛业 销售 3,817.98 50,000 78.16% -92.36% 

日期：

2016年 8

月 26 日，

网站：巨

潮资讯

网，编号：

2016-087 

向关联

人进口

或购买

冷冻猪

肉、牛肉 

RONDATEL 

S.A. 

进口

或购

买 

0 13,000 0 -100.00% 同上 

向关联

人购买

冷冻猪

肉、牛肉 

恒阳牛业 购买 1,295.10 20,000 26.11% -93.52% 同上 

合计   5,113.08 83,000 51.94% -93.84% 同上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与恒阳牛业的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完成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是因在下半年筹划和开

展，有关进口肉类业务受经营资质办理、银企合作业务审核

原因，未能在年内开展。国内肉类贸易也因团队组建，销售

网络建设等的影响，实际交易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重

组进程放缓也是造成影响业务开展的原因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独立董事经核查，认为本公司与恒阳牛业的日常关联交易因

在下半年筹划和开展，有关进口肉类业务受经营资质办理、

银企合作业务审核原因，未能在年内开展。国内肉类贸易也

因团队组建，销售网络建设等的影响，实际交易金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较大。我们注意到重组进程放缓也是造成影响业务

开展的原因之一，并督促公司制定更为合理的日常关联交易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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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 2017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陈阳友先生、赵序宏先生、杜树良先生和李磊先

生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关联交易 回避表决的关联董事姓名 

（1）本公司及下属控股企业与新大洲本田 201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 2017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赵序宏、杜树良 

（2）本公司下属控股企业与能源科技公司 201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 2017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杜树良 

（3）本公司下属控股企业与 SL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执行情况和 2017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赵序宏 

（4）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与恒阳牛业 201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 2017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陈阳友、李磊 

上述第（1）、（2）、（3）项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上述第（4）项

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深圳市尚衡冠

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需在股东大会审议时回避表决。 

2、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审阅了上述交易的有关资料，同意将上述日常关联交

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1）有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 

（2）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

回避表决。协议的签订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定价依据合理，符合公

司的根本利益，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制度的规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序宏 

注册资本：12,946.50 万美元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嘉松中路 188 号 

经营范围：生产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助力车、发动机及其零

部件，销售自产产品及零部件并提供售后服务；研究开发与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电动摩托车、助力车、发动机及其零部件有关的技术并提供研究成果；进口、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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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或者其子公司生产的摩托整车以及其零部件，并提

供售后服务；根据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的委托向零部件厂商提供的、与用

于 Honda 品牌产品的批量生产零部件、维修用零部件有关的质量维持和采购方

面的技术咨询及相关附带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宁波新大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0%股权；日本本田技研工业

株式会社持有 40%股权，其全资子公司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股权，合计持有 50%股权。 

新大洲本田成立于 2001 年 9 月，主要从事摩托车及其发动机的生产和销售

业务。新大洲本田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2016 年度（经审计） 2015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425,144.79 441,892.52 

净利润（万元）          15,769.50 19,098.00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万元）         166,491.93 156,524.98 

 总资产（万元）        441,629.14 405,107.33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副董事长赵序宏先生同时担任新大洲本田董

事长，本公司董事兼总裁杜树良同时担任新大洲本田董事。该关联人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经核实，新大洲本田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履约能力分析：新大洲物流是在原新大洲本田运输部门的基础上剥离出来成

立的公司，其成立后一直承担新大洲本田的部分物流业务。根据新大洲本田的财

务状况、经营情况，以及双方多年的合作履约情况，新大洲本田具备支付运输及

仓储服务费用的能力。 

2. 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士业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是牙克石市汇流河电厂南侧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电石、聚氯乙烯、烧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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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提质煤、煤焦油的研究、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50%、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50%。 

能源科技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 月，现为由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枣庄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该公司主要为建设中的电石项

和低阶煤热解提取煤焦油项目（褐煤提质项目）。能源科技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表： 

 2016 年度（经审计） 2015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0 2.11 

 净利润（万元） -433.34 -251.57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万元）           53,659.08 54,092.42 

 总资产（万元）           62,556.85 62,984.63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兼总裁杜树良先生同时担任能源科技公

司董事、常务副总裁何妮女士同时担任能源科技公司董事、副总裁李志先生同时

担任能源科技公司董事。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经核实，能源科技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履约能力分析：能源科技公司多年来均能按时支付采购煤炭及运输的费用，

具备履约能力。 

3．SANLORENZO S.P.A.  

法定代表人：Massimo Perotti 先生 

注册资本：3,000 万欧元。 

注册地：Via Armezzone，3-19031 Ameglia（SP）意大利 

主营业务：设计、制造并销售用玻璃纤维、钢铁、铝合金及任何其他材料制

成的游艇及船舶，以及船舶维护及租赁业务。 

主要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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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成立于 1958 年。2013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及 Massimo Perotti 先生对

SL 增资实施完毕后，本公司持有 SL 的股份比例达 22.99%。SL 主要从事游艇及

船舶的生产及销售业务。SL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2016 年度（未经审计） 2015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亿元） 22.29 15.61 

 净利润（万元） 4,518.24 2,365.11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净资产（亿元） 6.71 6.31 

总资产（亿元） 15.11 13.55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副董事长赵序宏先生同时担任 SL 董事。该

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经核实，SL 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履约能力分析：SL 在意大利拥有三家造船厂，是高级定制游艇中的领航品

牌，是世界知名的游艇制造和销售企业，公司拥有 169 名员工。具备提供技术、

模具、派遣技术人员的履约能力。 

4．公司名称：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鹏飞 

注册资本：22,560.12 万人民币 

住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牛、羊屠宰加工；速冻食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速冻

果蔬制品）]生产（《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29 日），

保鲜肉、冷藏肉、冷冻肉、冷却肉销售、冷藏；冷冻肉、食品机械、包装材料的

进出口业务；农产品（粮食除外）收购；仓储服务。（该企业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由内资企业变更为外资企业）。 

主要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陈阳友夫妇合计间接持有恒阳牛业的

34.8935%股权，陈阳友先生是恒阳牛业的实际控制人。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SANLORENZO S.P.A. 

22.99% 

Massimo Perotti 及其控制下企业 

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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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阳牛业成立于 2005 年 7 月 26 日，主要从事牛肉产业，目前已成为中国领

先的一体化高品质牛肉制品供应商，也是中国领先的速冻调理牛肉生产商。恒阳

牛业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2016 年度（未经审计） 2015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316,815.19  231,035.27 

 净利润（万元）    30,961.28  24,564.91 

  2016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万元）   161,452.93  150,892.27 

 总资产（万元）   292,177.00  259,410.15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长陈阳友先生为恒阳牛业实际控制人、

同时担任恒阳牛业董事，本公司董事李磊先生同时担任恒阳牛业董事。关联人恒

阳牛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经核实，恒阳牛业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履约能力分析：恒阳牛业拥有超过 1,000 款产品，致力于向消费者提供安全、

方便、放心、健康的食品，并在国内设有多个自有加工基地。近年来，恒阳牛业

积极部署海外牛肉基地，在澳大利亚和乌拉圭均拥有大型牛肉屠宰加工厂，确保

恒阳牛业能够获得稳定、安全、高品质的上游牛肉供应，填补中国日益扩大的高

品质牛肉供应缺口。恒阳牛业具备委托采购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新大洲物流与新大洲本田 

（1）公路运输业务 

1．新大洲本田委托新大洲物流以汽车运输的方式承运其托运的货物，货物

品种包括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产成品、部品、以及其他普通物品。 

2. 费用与结算方式 

运价标准由双方协商执行油价联动机制。新大洲物流每月 15 日将上月的《业

务结算汇总表》及对应的“结算凭证”送于新大洲本田校核，双方核对无误后，

新大洲物流出具正式运输发票，新大洲本田确认后，通过银行转帐方式付款。运

费结算周期为 60 天。 

3. 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到期后如双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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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继续有效。 

（2）部品运输业务 

1. 由新大洲物流承运新大洲本田从上海、天津出发的配件、机油等并提供

服务。 

2. 费用与结算方式 

1）运输价格以《配件/机油运输报价表》、《运输时限表》、《送货费明细表》

确认。 

2）支付方式：新大洲物流根据运费发票和由收货方签收的《运货单》按月

向新大洲本田结算，新大洲本田在收到完整单据后一个月内付款（每月 25 日）。 

3. 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到期后如双方无

异议继续有效。 

（3）仓储业务 

1. 新大洲本田将货物委托新大洲物流保管，并由其提供仓储、装卸及管理

等服务。 

2. 费用与结算方式 

1）费用项目及价格标准以《仓储装卸管理费结算价格表》确认。 

2）结算方式： 

a、每月 5 日之前依据双方确认的结算数量及价格计算物流费用； 

b、新大洲本田凭新大洲物流开具的发票在次月支付款项，每月结算一次，

须在收到单据的五个工作日内予以付款。 

3. 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到期后如双方无

异议继续有效。 

（4）仓储运输业务 

1. 新大洲本田将摩托车配件委托新大洲物流保管，并由新大洲物流提供仓

储、装卸及从新大洲本田上海配件中心至新大洲物流上海中转站仓库运输等管理

服务。新大洲本田负责上海配件中心货物的装卸，新大洲物流负责货物运输到上

海中转站仓库后的出入库装卸等服务。 

2. 费用以及结算 

1）费用项目及价格标准以《配件物流费用报价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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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算办法：以自然月为结算周期，以新大洲本田的《货物出入库单》等

为结算依据。每月 10 日之前依据双方确认的结算数量及价格核算物流费用。新

大洲物流应在每月 15 日前将费用发票和附件送交新大洲本田。新大洲本田应在

每月 25 日前支付上月的物流费用。 

3. 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到期后如双方无

异议继续有效。 

上述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新大洲物流通过市场公开竞标方式承接新大

洲本田的摩托产品仓储及运输业务。 

（二）五九集团、内蒙物流与能源科技公司 

能源科技公司向五九集团购买少量煤炭，并由内蒙物流进行运输，上述关联

交易定价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三）海南游艇与 SL 

（1）游艇项目开发、技术资料和进口模具 

1. SL 向海南游艇提供技术支持，包括设计（海南游艇团队参与在意大利开

发）游艇，在 SL 和海南游艇之间执行游艇项目，提供模具、装备设备。 

2. 海南游艇支付给 SL 特许使用权费、项目和设计费用。海南游艇分若干时

点将费用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 SL。 

（2）派遣人员 

1. SL 派遣部分人员前往海南游艇现场，为海南游艇提供培训和必要的支持

性服务，以满足生产不同类别游艇的相关技术要求，并确保专有技术的适当转移。  

2. 海南游艇将按日费率向 SL 支付费用，费率的确定将考虑取决于 SL 员工

的资历。 

SL 向海南游艇提供技术资料、派遣部分人员提供培训和支持性服务，交易

的定价均采取协议约定的方式，定价公允、合理。 

（四）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恒阳牛业 

（1）肉类商品进口/购买及销售 

甲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 

购货方均为甲方全资子公司，具体包括：萝北恒阳食品有限公司、宁波恒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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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有限公司、恒阳香港发展有限公司。 

本合同所称供货方，具体包括：乙方全资子公司 RONDATEL S.A、其他乙

方指定的境外供货方、其他乙方指定的境内供货方。 

1. 商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 

1.1 本合同所称商品为冷冻猪肉、牛肉，指所有由供货方生产或销售的带骨

猪肉、牛肉，去骨猪肉、牛肉和猪、牛副产品。 

1.2 所进口或购买的商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以购货方与乙方指定

的供货方签订的进口合同为准。乙方承诺，保证委托购货方进口、购买的货物符

合中国国家政策法律规定，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

济和法律责任。乙方负责向购货方提供商品的详细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商品

检验等技术指标，对品质及数量负全部责任。乙方不得因商品的质量或数量等问

题而拒不付款提货或不履行本合同所规定有关义务。 

1.3 销售商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以购货方与乙方签订的销售合同

为准。 

2. 双方的权利义务： 

2.1 进口/购货合同的签订 

甲方承诺，甲方及甲方子公司以购货方的名义与乙方指定的境外供货方签订

进口合同，与乙方指定的境内供货方签订购货合同，上述合同内容需经乙方确认，

购货方因履行合同及其附件所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乙方对供货方资信负

责，承担因供货方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或迟延履行的一切责任。 

若合同所涉及商品需先行办理许可证方可进口，乙方知悉许可证存在无法出

证或出证后被国家公职机关撤销的可能，并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责任及

费用。购货方保留在许可证出证前不对外签约的权利。 

2.2 销售合同的签订。 

乙方承诺，在进口合同或购货合同签订后 10 日内，与购货方签订销售采购

合同，购买购货方进口或购入的全部商品，购买金额由双方具体约定，乙方承诺，

销售合同金额保证购货方销售毛利率不低于 3%。 

毛利率计算方式为： 

毛利率=乙方采购商品金额/购货方购买或进口总成本-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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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成本构成：公司购货成本包括货款、清关费用、税费等，恒阳牛业承诺

承担商品的交货、运输及仓储的费用。 

3. 费用结算方式： 

3.1 提货及付款 

乙方根据销售合同，分批进行提货，在提货前根据提货比例向购货方结清货

款及其他费用。乙方应在商品到达购货方指定仓库后 90 日内结清上述款项，否

则视为违约。商品出库后，相关权利归乙方所有。 

3.2 汇率 

本协议所涉汇率以乙方提货日的即期汇率为准进行结算。 

（2）肉类采购 

需方：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萝北恒阳食品有限公司                                     

供方：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                                                                                                   

供需双方约定，需方向供方购买冷冻猪肉、牛肉。 

1. 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及价格： 

1.1本协议所称商品为由供货方生产或销售的各类猪、牛肉调理品和其他食

品。 

1.2 供需双方交易的商品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以供需双方签订

的具体采购合同为准。  

2. 质量标准：供方承诺，所销售产品符合国家相应的质量及检验检疫标准。 

3. 货物交付： 

3.1供方承诺，货物送到需方指定的交货地点，交货具体地点由双方采购合

同约定。 

3.2 运费负担：供方负责到交货地的运费。 

3.3 供方负责在交货前的储存和运输，保证货物质量及包装完好。供方在收

到 15%货款后 2个工作日内交付合同约定货物。 

4. 货款结算方式：  

采购合同签订后 3个工作日内，需方向供方支付总货款的 15%作为定金。 

货物完全交付需方后，需方当日即时向供方支付总货款的 80%。 

在供方向需方提供货品的报关单及进出口产品的检验检疫证明并经需方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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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后，需方向供方支付剩余总货款的 5%。 

需方应将货款依上述约定支付至供方指定账户，供方应在采购合同上提供账

户信息。 

5. 发票出具 

供方需将发票随同货物一起交给需方，付款遵循先票后款的原则，需方在收

到供方发票后再按时支付约定的进度款。  

需方向供方购买货物的价格原则：同质量产品价格等于或略低于竞品价格。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均是依据双方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发生

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

其他非关联方的利益，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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